
幼儿入园安全责任书

为加强幼儿园与家庭协同育人，保障幼儿在园期间的人身安全与身心健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园实际，特与幼儿监护人签订本安全责任协议如下：

第一条 接送安全责任

1.幼儿入园、离园应由监护人本人持接送卡亲自接送。无特殊情况，监护人不得随意要求提前接幼儿离园。

2.确需委托他人接送的，被委托人须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。监护人应提前向园方报备被委托人姓名、身份证件信息及与幼儿的关系；自被委托人从保教人员处接走幼儿起，该时段内的监护责任由被委托人承担。

3.为避免园所门口人员聚集引发安全隐患，监护人按照园方规定时间接送，接走幼儿后应立即带领幼儿离开园所公共区域，不得滞留。

第二条 园所内矛盾处理责任

幼儿在园期间与其他幼儿发生争执或摩擦时，监护人应秉持理解包容原则，通过园方教师或园务部门沟通协调解决，不得直接联系对方幼儿或其监护人自行处理。

第三条 物品安全责任

1.监护人应于幼儿入园前仔细检查其衣物口袋，确保无刀具、小零件、尖锐物品等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物品带入园所。

2.幼儿着装应符合安全标准，选择简洁舒适、便于活动的款式，不穿着系带鞋及带有长飘带的衣物；入园时不得携带或佩戴装饰性挂件、贵重首饰等可能引发误吞、勾挂风险的物品。

第四条 饮食卫生责任

监护人应注重幼儿饮食卫生，教育幼儿不得携带零食、饮料（园方统一提供的加餐除外）入园，避免因食品变质、过敏等引发健康风险。

第五条 健康信息告知责任

幼儿如有特殊健康状况（包括但不限于心脏病、癫痫、高热惊厥病史，食物/药物过敏史，家族遗传病史等），监护人须在入园前如实向园方提供书面健康信息；因监护人隐瞒或虚假告知导致的意外事故，责任由监护人自行承担。

第六条 意外事故处理责任

幼儿在园正常活动中发生较大安全事故的，双方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及本协议约定处理。

以上协议内容一式两份，如无异议，请孩子的监护人签名，家长和幼儿园各保留一份。 

新乡市市直第一幼儿园           班  级：_______  幼儿姓名：​​​_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签名：（父、母）_________、__________

20   年   月   日
